
建立既有及新化學物質評估機制
及跨部會資訊分享機制

環保署化學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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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物質登錄制度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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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化學品廠商提供必要資訊，以供化學物質
生命週期資訊之風險評估，並持續蒐集國際上
高度關注物質之管制動態，以提供後續評估管
制管理之依據，進而達成保護國人健康以及環
境安全

工作

上下游分析

可疑廠商流向名單擴大查核

風險評估與篩選

跨部會合作管理

建構化學品安全使用環境



化學物質登錄制度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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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既有化學物質

1.勞動部CSNN資料庫-自願性提報化學物質

2.經審定核准之化學物質

既有化學物質清冊存在之化學物質

-新化學物質
既有化學物質清冊以外之化學物質



化學物質登錄制度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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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既有化學物質 -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達100公斤以上者，

截至108年12月，既有化學物質
第一階段登錄約2萬7,370餘種



化學物質登錄制度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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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新化學物質 -按照物質的型態、使用情形或危害分級等
可分為少量登錄、簡易登錄、標準登錄

截至108年12月，受理
新化學物質登錄3,400
餘案
其中標準登錄計75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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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物質登錄-評估機制 第 階段登錄

蒐集相關資訊

彙整物質資訊、噸數與用途資料
蒐集GHS危害分類資訊

危害評分
GHS環境危害分類排序高→低
GHS人體健康分類排序高→低

應標準登錄之既有化學
物質名單、數量級距及

完成登錄之期限

暴露評分
全國累積年噸數排序高→低

風險矩陣高、中、低
優先級別篩選

依據使用用途與未知危害
二次篩選

邀請廠商進行
GHS未知危害
通報與公開諮詢

資訊
仍不足

高暴露性化學物質

◆ GHS危害分級

◆年噸數級距
◆使用用途普及度

◆未知危害
◆國際資訊接收

高危害性化學物質

資訊嚴重不足物質

-既有化學物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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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物質登錄-評估機制

-新化學物質

毒管法 §31

中央主管機關評估新化學物質之特性
有符合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定義之
虞者，應於核准登錄時附以附款，
要求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、更新登錄相
關報告資料或定期申報運作情形，必要時
並禁止或限制其運作；於核准登錄後發現
者，其要求或禁止、限制事項，中央主管
機關亦得修改或增加。

登錄辦法 §9
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，判斷新
化學物質之毒性有符合本法第三條所定第一類、第二
類或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分類定義之虞者，應於核

准登錄時附以附款，禁止或限制其運作並要求定
期申報運作情形、更新登錄相關報告資料或
傳遞化學物質危害資訊。

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，判
斷新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，應
於核准登錄時附以附款，限制其運作並要求提報暴露
及風險評估資料、更新登錄相關報告資料或傳遞化學
物質危害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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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物質登錄-評估機制
-新化學物質

應附以附款
新化學物質分項作業

毒性化學物質

隨關注物質篩選原
則進行規劃及調整

經中央主管機關審
查後，得指定補充
繳交一至九項新化
學物質登錄資訊內
容，且文件繳交樣
式得指定為測試資
訊或測試計畫書

定期申報運作情形

限制經核准登錄之
用途及產品類別
禁止國際列管清單
之運作行為

禁止或限期運作

按月申報：
每月10日前申報前
1個月販賣或轉讓
數量、對象及物質
用途

更新登錄相關報告資料

傳遞物質安全資料
表與危害標示予供
應鏈及上傳登錄平
臺
每3年應定期更新
物質安全資料表與
危害標示

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



跨部會資訊分享

化學物質登錄平臺

-既有化學物質
-新化學物質
(每月拋轉)

50-00-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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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作廠商資訊

查詢廠商登錄資料



跨部會資訊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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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化學物質
登錄資訊

應用主題專區

資訊推播

應用主題專區

每月10號主動推送email通知



展望未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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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風險評估量能
合適工具應用，強化國際合作與國內人才培訓

蒐集化學物質多元資訊
國內業者登錄資料，搭配國際資料庫資料輔助

發展推估模擬等替代測試
提升物質評估篩選速度，減少動物試驗

強化跨部會資訊共享
提升資料加值應用度，平臺介面友善化



THANK  YOU


